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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中心 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SOP-PEC-01-01                      最近更新：112年 12月 26日 

項目名稱 召開體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作業 

承辦單位 體育中心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目的：依各相關辦法審議本中心各單位教師之聘任、聘期、停

聘、不續聘、解聘、資遺原因認定、借調、延長服務、出國講

學、研究進修及教授休假及其他依法應審議之事項等相關事

宜。 

二. 範圍： 

(一) 本委員會置委員 5人，本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 

(二) 其他委員資格： 

1. 委員需具本校專任教授或副教授資格，其教授人數應超

過二分之一。 

2. 委員由本中心所屬行政主管及教師組成，若符合上述條

件教師人數不足，由中心主管會商院長推薦本校教師若

干人，簽請校長核示。 

三. 作業流程說明(含時程及注意事項)： 

(一) 會議前 

1. 確認會議日期及時間：原則上每學期召開一次，於學期

初確定開會日期及時間，以 email周知與會人員。 

2. 開會地點：體育中心會議室。 

3. 製發議程：準備相關資料，彙整各單位提案資料，由主

任核定議程。 

4. 會議召開前 e-mail提醒開會日期及時間、地點及確認出

席情形。 

5. 準備會議資料、製作會議簽到單。 

6. 佈置會場、器材測試、茶水、餐點訂購等。 

(二) 會議中 

1. 確認達 2/3以上委員之出席，請主席開始主持會議。 

2. 錄音並記錄會議交辦事項及各提案決議。 

(三) 會議後 

1. 製作會議紀錄：依現場紀錄或事後聆聽錄音檔，充分掌

握會議重點據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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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議紀錄以 e-mail方式發送與會委員審閱。 

3. 會議紀錄於與會委員確認完成後，書面紀錄歸檔。 

4. 決議通過之提案資料送人事室，提送院級教評會審議。 
控制重點 一、發送 e-mail 會議開會通知時，副本併通知中心助理及教師，

以協助登記會議日期及時間並提醒開會。 

二、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方得開會。 

三、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表出席；若委員去職時，依

職務更迭補實或得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任期至原委員任期

屆滿為止。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或遇有迴避情形時，由委員互

推一人代理之。 

四、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法令依據 國立東華大學洄瀾學院四中心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使用表單 

一、開會通知單 

二、提案表 

三、簽到單 

四、會議議程（含投票單） 

五、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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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體育中心 
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作業流程圖 

權責單位或人員 作業流程 表單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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